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内银保监办函〔2020〕42 号 

 

 

各银保监分局，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控股大型银行内蒙古分行，

各股份制银行呼和浩特分行，内蒙古银行，包商银行、鄂尔多斯

银行呼和浩特分行，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，金谷、托

克托农村商业银行，呼和浩特各农村信用合作联社、村镇银行，

内蒙古银行业协会：:  

现将银保监会《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银行机

构“百行进万企”融资对接工作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办便函〔2020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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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号）和《中国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关于进一步做好“百行进

万企”融资对接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普惠金融部函〔2020〕28

号）转发给你们。请各银保监分局、各银行机构按照工作方案结

合近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部署，积极做好统筹、指导、协

调工作，加快工作进度，确保“百行进万企”工作的顺利推进。

现将有关补充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延长对接期限，做好重点企业融资对接。各地结合当地

疫情防控安排，可将对接工作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11 月底。各机

构要做好疫情防控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的融资对接，加强

前期“无贷户”的“回头看”工作，鼓励开展疫情对小微企业融

资需求影响专项调查。 

二、做好跟踪监测，适时进行督导。各银保监分局适时对问

卷反馈进度较慢、客户经理关闭问卷占比较高的银行机构，加强

督促和核查，确保融资对接工作取得预期实效。我局也将根据全

区工作进展情况和问卷填写进度进行工作通报，对进展缓慢的机

构和地区开展督导工作。 

三、做好汇总上报，及时总结经验。各银行机构按季对本行

“百行进万企”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分析，于季后 5 个工作日内报

送属地监管机构和银行业协会。分析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“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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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进万企”总体工作情况（宣传开展情况、问卷对接进度、客户

经理关闭问卷情况、融资对接中形成合作意向的后续跟进情况）、

工作中的好经验和案例、工作中存在的困难 、下一步工作安排

等内容。各地及时提炼工作中的好经验做法、可随时上报，我局

将适时编发相关信息供借鉴。 

“百行进万企”工作完成后，请各银保监分局汇总辖内情况，

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前报内蒙古银保监局普惠金融处。呼市辖

内金融机构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前将辖内情况报内蒙古银保监

局普惠金融处。  

 

联 系 人：肖  融 0471-4345356 

          武茂春 0471-4345261 

          赵丽娜 0471-434526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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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内部发送：办公室、普惠金融处、政策银行处、大型银行处、股份制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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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保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办公室  2020 年 3月 2日 

 


